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工程质量保修管理办法 

为做好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和省、市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校发包的所有新建、扩建、改建等各类建设工程（包括装修工程）

的质量保修，适用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是指对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在保修

期限内出现的质量缺陷，予以修复。质量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以及合同的约定。 

下列情况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保修范围： 

1、因使用不当或者第三方造成的质量缺陷； 

2、不可抗力造成的质量缺限。 

第三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出现质量缺陷，施工单位应当履

行保修义务。 

第四条 学校和施工单位应在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定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

保修责任等，双方约定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五条 后勤管理处作为学校职能部门，负责建设工程质量保修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质保期限 

第六条 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1、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年； 

3、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个采暖期、供冷期； 

4、电气系统、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 2年； 

5、装修工程为 2年。 

6、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约定。 

第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三章 质保程序 

第八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期限内出现质量缺陷，学校后勤管理处立即向施工

单位发出保修通知，并督促施工单位到现场核查情况，在保修书约定的时间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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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修。发生涉及结构安全或者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紧急抢修事故，施工单位接

到保修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现场抢修。 

第九条 发生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缺陷，学校应当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报告，由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保修方案，施工

单位实施保修，原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监督。 

第十条 保修完成后，由学校后勤管理处组织验收。涉及结构安全的，应当

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不按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的，建设单位可以另行委

托其他单位保修，由原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质保金管理 

第十二条 质量保修期间，保修费用由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在申请返还质保金时，由学校设备与资产管理处组织相

关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按合同约定支付质保金。 

第五章 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在保修期内，因建设工程质量缺陷造成建设方或者第三方人身、

财产损害的，建设单位向造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的责任方追偿。 

第十四条 因保修不及时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由造成拖延的责任方承担赔

偿责任。 

第十五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实际情况对施工单位进行处罚，

罚款从质保金中扣除。 

1、工程竣工验收后，不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的； 

2、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工程质量保修验收单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验收组织部门  验收时间  

质量保修情况验收记录： 

验收组意见 

 

验收组成员签

字 
 

 


